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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 ：本校理工學院設置「粉末冶金研發驗證中心」

案，提請討論。 
 說   明 ：

 一、本案業經 107 年 1 月 9 日行政主管會議審議

通過。 
 二、另經 106 年 11 月 22 日理工學院 106 學年度

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提送

研發處，會議記錄(略)。 
 三、本校業依規定，已委請 3 位校外審查委員就本案

進行審查，審查結果為「推薦設立」，審查委員

意見及回覆說明(略)。 
另依本校研究中心設置及相關行政程序規定，

「院級」研究中心之設置，應送行政主管會議及

行政會議審議。 
 四、理工學院「粉末冶金研發驗證中心」設置計畫書

及設置要點(略)。 
 五、檢附本校研究中心設置及考評辦法(略)。 
 決   議 ：  

第四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 ：修訂本校內部控制小組設置要點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 
 說   明 ：本校內部控制小組設置要點為符合現有法規因而

重新修訂。 
 決   議 ： 3  

第五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 ：本校校務基金工作人員管理要點第 10 條第 3 項

「國立聯合大學校務基金工作人員津貼支給

標準表」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 ：

 一、主計室業務包括歲計、會計及統計業務，多年

伴隨教師研究能量增強，研究計劃日愈增加，

致使主計同仁業務日愈增加，而會計年度

終了前 11 及 12 月應處理之憑證量更是倍增，

工作之繁重常為本校職務輪調最不願意調任之

處室，為吸引專業人員到校服務，建請同意增列

主計室主計專業人員津貼支給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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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計專業津貼項目分列入如後：A 級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會計師專業證照；B 級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記帳士人員專業證照。

 三、另，「國立聯合大學校務基金工作人員津貼支給
標準表」備註第六點部分文字修正，為嗣日後
相關修正規定之適用，俾免引起爭議。 

 四、修正條文對照表(略)，修正後全文(略)。 
 五、依據主計室 106 年 12 月 27 日簽呈提送本會

(略)。 
 決   議 ： 4  
第六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 ：本校校務基金工作人員報酬標準表調整修正案，

提請討論。 
 說   明 ：
 一、本案係配合 107 年度軍公教員工待遇調增 3%，

其中各機關聘用、約僱人員酬金薪點折合率，
原經行政院核定每點新台幣 121.1 元，107 年度
調增 3%，經換算後為每點新台幣 124.7 元。
另有關基本工資之調整，業經勞動部 106 年 9 月
6 日以勞動條 2 字第 1060131805 號公告發布，
每月基本工資自 1 0 7 年起調整為新臺幣
22,000 元。 

 二、校務基金工作人員 107 年度月支數額依每人薪點
折合率換算，每點增加新台幣 3.6 元方式調增，
並依本校「校務基金工作人員管理要點」規定
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三、本校校務基金工作人員計 116 人，106 年 12 月
份校基人員本俸共計：3,966,643 元，加薪 3%
後，預估所增加用人薪資每月約 118,999 元，
每年 1,606,487 元(118,999x13.5)，另勞健保及
勞退基金預計每年增加 2 7 2 ,3 9 4 元 (總務處
提供)，共計每年增加 1,878,881 元。 

 四、綜上，配合修正本校「校務基金工作人員報酬
標準表」。 

 五、檢附資料(略)： 
(一)教育部 106 年 9 月 27 日臺教人(一)字

第 1060128679A 號函。 
 (二)本校「校務基金工作人員報酬標準表修正

對照表」。 
 決   議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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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 ：本校校務基金工作人員等 8 人是否調薪一案，
提請討論。 

 說   明 ：
 一、承前案，校務基金工作人員薪點調整，原 97 年

調整報酬標準表後已逾該職等調薪後最高薪點
月支數額，按校務基金工作人員報酬標準表備註
第 2 點 :  本表實施前已進用之工作人員，自
97 年 2 月 1 日起按其進用職稱等級依原支報酬
之相當薪級對照本表換敘，原支報酬高於本表
該進用職稱等級之最高級者，得依原支報酬
支薪，即無可適用薪點者等 8 人。 

 二、上開 97 年調整報酬標準表後已逾該職等調薪後
最高薪點月支數額，即無可適用薪點者等 8 人，
爰渠等人員如一併調增，薪點則依現行各別支領
每月數額，折算每點新台幣 121.1 元，換算薪點
數調整後薪額(略)。 

 三、附件表內只有 1 人未達調薪後最高薪點月支
數額。 

 四、給付薪資已高於該職稱等級之最高級者，是否
同意調整，請討論。 

 決   議 ：
 

第八案                                                     提案單位：體育室
 說   明 ：本校「學生運動代表隊輔導辦法」第十八條條文

修正案，提請討論。 
 一、本案業經 107 年 1 月 9 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四次行政主管會議通過。 
 二、「學生運動代表隊輔導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及

修正後全文(略)。 
 決   議 ： 6  

 
第一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 ：提請審議「國立聯合大學傑出校友選拔辦法」修

正案。 
 說   明 ：
 一、修正條文對照表(略)。 
 二、修改後條文(略)。 
 決   議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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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聯合大學 107 學年度行事曆 
                                    

第 1 學 期  
上課

週次 月      曆 重  要  行  事 上課

週次
月      曆 重  要  行  事 

 民國 107 年 8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8/1(三)輔系雙主修申請(1-12 日) 
8/26(日)祖父母節 
8/27(一)新生、轉學生、轉系生 
       學分抵免申請(27-29 日) 

 

 
 
 
 
1
2
3

 
 
 

民國 107 年 9 月 

日一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9/8(六)新生進住宿舍(8-9 日) 
9/10(一)1.新生導航研習 
          (10-11 日) 

2.地震避難掩護演練 
9/12(三)1.新生體檢(12-13 日) 
        2.導師會議 
        3.導師輔導知能研討會 
9/15(六)舊生進住宿舍(15-16 日) 
9/16(日)全校學生註冊截止日 
9/17(一)1.正式上課 

 2.加退選階段選課 
  (9/17-10/1 日) 
 3.延修、延復、復學生註  
   冊日 
 4.博、碩士學位考試申請 
   開始 
5.107-1 各類就學費用減免

補辦申請(17-21 日)  
9/22(六)休、退學學生學雜費全     
       額退費截止日 
9/24(一)中秋節放假一天 

 

 
3 
4 
5 
6 
7 
 

 

民國 107 年 10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0/1(一)教師申請更正上學期成   
        績截止日 
10/2(二)第一次校課程委員會 
10/8(一 )成績優異提前畢業申請

(10/8-10/26 日) 
10/10(三)雙十節放假一天 
10/16(二)第一次教務會議 
10/17(三)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師 

評審委員會 
10/22(一)第二階段學分學程申請 
        (10/22-11/18 日) 
10/25(四)學生輔導委員會 
10/27(六)休、退學學生退 2/3 

學雜費截止日 
10/29(一)46 週年校慶運動大會 
        預賽週(10/29-11/7 日) 
10/31(三)第一次校務會議 

 

7
8
9
10
11

 

民國 107 年 11 月 

日一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11/7(三)1.46 週年校慶運動大會進 
          場預演(中午) 
        2.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11/12(一)1.期中考試(12-18 日)  
        2.教師登錄期中考學習 

不佳名單(11/12-12/2 日) 
11/23(五)46 週年校慶運動大會 
         (23-24 日) 
11/24(六)46 週年校慶 

 

 
11 
12 
13 
14 
15 
16 

 

民國 107 年 12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2/3(一)1.停修課程申請 
          (3-10 日) 
       2.107-2 各類就學費用減免

申請(3-7 日) 
12/4(二)系統開放在校生查詢學習 

不佳科目 
12/8(六)休、退學學生退 1/3 

學雜費截止日 
12/11(二)1.第二次校課程委員會 
        2.進修學士班冬至聯歡    
          晚會 
12/18(二)第二次教務會議 
12/19(三)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師評審

        委員會 
12/24(一)107-2 第一階段選課 

(12/24-1/7 日) 
12/26(三)第二次校務會議 
12/31(一)博、碩士生學位考試申請

截止日 

 

16
17
18

 

民國 108 年 1 月 

日一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1(二)元旦放假一天 
1/2(三)游泳技術大會考(中午) 
1/14(一)期末考試(14-20 日) 
1/16(三)游泳技術大會考補考 

(夜間) 
1/27(日)教師繳交學期成績截止日 
1/29(二)系統開放在校生查詢學期 

成績 
1/31(四)博、碩士生學位考試繳交 
        成績截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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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聯合大學 107 學年度行事曆 
                                                                        

第 2 學 期  
上課

週次 月      曆 重  要  行  事 上課

週次
月      曆 重  要  行  事 

 

 

 

 
 
1 
2 
 

 

民國 108 年 2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4(一)除夕 
2/5(二)春節 
2/13(三) 1.導師會議 
       2.導師輔導知能研討會 

2/17(日)全校學生註冊截止日 
2/18(一)1.正式上課 
       2.加退選階段選課 

(2/18-3/5 日) 
       3.教師繳交補考成績截止日

       4.延修、延復、復學生 
註冊日 

       5.博、碩士班學位考試申請

         開始 
       6.轉系所學位學程申請 
         (18-26 日) 

7.寒轉學生學分抵免申請 
(18-19 日) 

       8.107-2 各類就學費用減免 
        補辦申請(18-22 日) 
2/23(六)休、退學學生學雜費全     
       額退費截止日 
2/24(六)住宿生進住宿舍(24-25 日) 
2/28(四)和平紀念日放假一天 

 

2
3
4
5
6
7

 

民國 108 年 3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4(一)教師申請更正上學期成績 
      截止日 
3/5(二)第一次校課程委員會 
3/7(四)學生輔導委員會 
3/11(一)成績優異提前畢業申請 
       (11-29 日) 
3/19(二)第一次教務會議 
3/20(三)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師評審  

      委員會 
3/25(一)第一階段學分學程申請 
      (3/25-4/21 日) 

3/27(三)第一次校務會議 
3/30(六)休、退學學生退 2/3 學雜費 
       截止日 

 

 
7 
8 
9 

10 
11 

 
 

民國 108 年 4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4/3(三)46 週年校慶運動大會 
      補假一天 
4/4(四)婦幼節放假一天 
4/5(五)清明節放假一天 
4/15(一)1.期中考試(15-21 日) 
       2.教師登錄期中考學習不佳

        名單(4/15-5/5 日) 
4/17(三)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11
12
13
14
15

 

民國 108 年 5 月 

日一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5/6(一)1.停修課程申請(6-13 日) 
      2.系統開放在校生查詢學習  
        不佳科目 
5/8(三)107 學年度校長盃游泳錦標  
       賽(中午) 
5/11(六)休、退學學生退 1/3 學雜費

截止日 
5/21(二)第二次校課程委員會 
5/22(三)107 學年度校園路跑活動 
 

 

 
15 
16 
17 
18 

 
 

 

民國 108 年 6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6/1(六)畢業典禮 
6/3(一)1.108-1 第一階段選課 
       (3-17 日) 
      2. 108-1 各類就學費用減免 
        申請(3-6 日) 
6/4(二)第二次教務會議 
6/5(三)游泳技術大會考(中午) 
6/12(三)第二次校務會議 
6/7(五)端午節放假一天 
6/17(一)期末考試(17-23 日) 
6/19(三)1.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師    

       評審委員會 
       2.游泳技術大會考補考 
         (夜間) 
6/28(五)博、碩士生學位考試申請 
       截止日 
6/30(日)教師繳交學期成績截止日 

 

 

民國 108 年 7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7/2(二)系統開放在校生查詢學期

成績 
7/15(一)逕修讀博士班學位申請 

(15-26 日) 
7/31(三)1.教師繳交補考成績截止日 
       2.博、碩士生學位考試繳交

成績截止日 

註：1.本行事曆所規定之重要行事，不另行通知。 
    2.行政會議通過後，如有修改請通知製作行事曆承辦人，並由修改單位自行公告通知全校。     

 

7



修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修正「國

、國立聯

院頒布

設計原

本要點

、本小組

委員由行

、本小組任

(一) 推

(二) 辦

(三) 整

(四) 審

規

(五) 就

或

內

(六) 規

(七) 辦

、本小組

會時，由

委員一人

、本小組召

、本小組委

、本小組之

、本要點經

國立聯合

聯合大學(以

「政府內

則」設置

。 

組置委員十

行政單位一

任務如下

推動及督導

辦理內部控

整合與檢討

審核各單位

規定。  

就內部控制

或就單位內

內部稽核人

規劃及執行

辦理校長交

組每學年度

由召集人

人代理之

召開會議

委員為無

之幕僚作

經行政會

合大學內部

以下簡稱本

內部控制監

置本校內部

十一至十五

一級主管

下： 

導校內內部

控制及內部

討個別性業

位所訂定之

制實施狀況

內部控制執

人員追蹤其

行內部控制

交辦事項或

度至少召開

人擔任主席

之。  

議時，得請

無給職。 

作業，由秘

會議通過後

部控制小

本校)為健

監督作業要

部控制小組

五人，由校

管組成之。

部控制制度

部稽核作業

業務內部控

之本校內部

況及執行成

執行缺失

其改善情形

制制度自行

或其他經本

開會議一次

席；召集人

請相關單位

秘書室辦理

後公布實施

小組設置

健全內部控

要點」及

組(以下簡

校長指派

 

度之規劃

業之教育訓

控制作業

部控制制

成效良好

，適時簽

形。  

行評估作業

本小組會議

次，必要

人未能主

位人員列席

理。 

施。

置要點」部

控制制度

「政府內

簡稱本小組

之副校長

、建立與執

訓練。 

。 

度及內部

單位，提

報校長核

業。  

議決議辦理

時得召開

持會議時

席說明。 

部分條文

度，依據行

內部控制制

組)，並訂

長擔任召集

執行。 

部稽核之作

提供敘獎建

核定，並移

理之事項

開臨時會。

時，由其指

 

 

文 

行政

制度

訂定

集人，

作業

建議；

移請

項。  

。開

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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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職務
津貼 

專 
 
業 
 
津 
 
貼 

修
服務單位

各單位

學務處生
發展與諮
輔導中心

圖書館各

總務處各

 

環境安全
衛生中心

研究發展
國際及

兩岸事務

學務處
生活輔導

主計室

 

修正「國
位 職

位 行政
技術

生涯
諮商
心 

輔導

各組 資訊

各組 總務
人

全暨
心 

環境
安全
管理

展處 
及 
務組 

外語

處 
導組 

僑外
導人

室 主計
人

國立聯合大
職務 級別
政專員 
術專員 A 級

導人員 

A 級

B 級

C 級

訊人員 

A 級

B 級

C 級

務專業
人員 

A 級

B 級

 

C 級

境/勞工
全衛生
理人員 

A 級

B 級
C 級

語人員 A 級

B 級
外生輔
人員 C 級

計專業
人員 

A 級

B 級

大學校務
別 
級 第六職

行政單

級 具臨床
照。

級 

1.諮商
C 級資
動並有

2.取得
術士證
配合
級人數

級 
1.諮商
理輔導

2.具有從
以上著

級 
具 B 級
業務推
人數）

級 具 C 級
位業務

級 服務單
經驗 2

級 
專門職
設備師
工程技
合本校

級 

1.專門
政士

2.技術
冷凍
操作及

3.行政
證照

4.具 C
位業務

級 

1.技術
冷凍
鍋爐
軟體
本校需

2.經濟部
3.行政
師。

4.內政部
5.行政
證照

級 專門職
安全、

級 具環境
級 具環境

級 具 TOE
以上)

級 具 TOE

級 具 TOE
級)

級 專門職
照。

級 專門職
照。

務基金工作

職級人員且襄
單位業務者。
床心理師、諮

商、輔導、社
級資格 3 年(含
並有具體成效
得全球職涯發
士證，具有 C
合中心業務推
人數不得超過
商、輔導、社
輔導實務經驗
有從事職涯輔
上著有績效者
級資格 3 年

推動並有成效

級資格 3 年
務推行。（B
單位技術職級
年(含)以上

職業及技術人
師、土木工程
技師、環境工
校需求之相關
門職業及技術
士。 
術士技能檢定
凍空調裝修、
作及符合本校
政院公共工程
照。 

級資格 3 年
業務推行者。
術士技能檢定
凍空調裝修、
爐操作、配電
體應用(含設計
校需求之檢定
部能源局能

政院公共工程
 
部營建署工

政院公共工程
照。
職業及技術人
工礦衛生等

境/勞工安全衛
境/勞工安全衛

EIC 多益測

EIC 多益測驗

EIC 多益測

職業及技術人

職業及技術人

作人員津
應具資格

襄理本校組織

諮商心理師

社工、社會相
含)以上，積
效及貢獻。
發展師證書或
C 級資格 3
推動並有具體
過 C 級人數）
社工、社會相
驗 10 年以上著
輔導相關工作
者。
年(含)以上，
效。（A 級人

年(含)以上，
級人數不得

級工作人員且
。
人員高等考試
程技師、機械
工程技師、冷
關專業技師。
術人員考試之

定甲級以上之
、室內配線
校需求之檢定
程委員會之採

年(含)以上，

定乙級以上之
、室內配線
電線路裝修
計)、重機械
定合格。 
能源管理人員
程委員會之公

工地主任證照
程委員會之採

人員高等考試
等技師證照。
衛生管理人員
衛生管理人員
測驗 945 分以

驗 860 分以上

測驗 785 分以

人員高等考

人員普通考

津貼支給

織規程所定之

師或社會工作

相關系所畢
積極配合中心

或就業服務
年(含)以上

體成效及貢獻

相關系所畢
著有績效者
作實務經驗

積極配合服
人數不得超過

並積極配合
得超過 C 級人
且具相關實

試之建築師
械工程技師
冷凍空調技

之消防設備

之建築工程
、工業配線
定合格。 
採購專業人

並積極配合

之建築工程
、自來水管
、人工記帳
操作、園藝

員訓練合格。
公共工程品

照。 
採購專業人

試環境工程

員甲級證照
員乙級證照
以上(全民英

上 

以上(全民英

考試會計師專

考試記帳士專

給標準表

之二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作師證

畢業具有
心業務推

務乙級技
上，積極
獻。（B

畢業具心
。 
，10 年

服務單位
過 B 級

合服務單
人數） 

實務工作

師、消防
師、電機
技師及符

備士、地

程管理、
線、鍋爐

人員進階

合服務單

程管理、
管配管、
帳、電腦
藝及符合

 
品管工程

人員基礎

程、工業

。 
。 

英檢高級

英檢中高

專業證

專業證

」 
備註

一、 專業津
須符「
單 位 」
「職務
稱，並
從事該
專 業 工
者。 

二、各單位支
業津貼人
得超過各
單位內之
職務校務
工作人員
數三分之
如 僅 有
者，則自
位至整數

三、支領專業
人員年度
乙等者，
度降一級
無級別可
取消津貼

四、津 貼 月
額： 

A 級：7,0
/月 

B 級：4,0
/月 

C 級：2,0
/月 

五、職務津貼
業津貼擇
取為限。

六、本表修正
支領津貼
者，適用
前之規定
後倘職務
者則不適

 

貼者
服務
」 與
」相
實際
職務
工 作

支領專
人數不
各一級
之同一
務基金
員總人
之二；
一 人

自動進
數。 

業津貼
度考列

次年
級別，
可降者
貼。 

支 給

000 元

000 元

000 元

貼與專
擇一領

 

正前已
貼有案
用修正
定，嗣
務異動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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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薪 點 月支數

378 47,13
371 46,26
364 45,39
358 44,64
353 44,01
348 43,39
343 42,77
338 42,14
333 41,52
328 40,90
323 40,27
318 39,65
313 39,03
308 38,40
303 37,78
298 37,16
293 36,53
288 35,91
284 35,41
280 34,91
275 34,29
270 33,66
265 33,04
260 32,42
256 31,92
251 31,29
247 30,80
242 30,17
238 29,67
233 29,05
229 28,55
224 27,93
220 27,43
217 27,05
214 26,68
211 26,31
207 25,81
204 25,43
201 25,06
198 24,69
195 24,31
191 23,81
187 23,31
183 22,82
180 22,44
177 22,07

基本工資 

職稱 

職級 
 

修正「

數額 薪

35  
60  
90  
40  
15  
95  
70  
45  
25  
00  
75  
50  
30  
05  
80  
60  
35  
10  
10  
15  
90  
65  
45  
20  
20  
95  
00  
75  
75  
55  
55  
30  
30  
55  
85  
10  
10  
35  
60  
90  
15  
15  
15  
20  
45  
70  

1 

事務員

第一職級

國立聯合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員 行政書記 

行

技

級 第二職級 

合大學校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行政佐理員
行

技

技術佐理員 社

第三職級 第

校務基金工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行政助理員 行

技術助理員 技

社會工作師
社
(具

第四職級 第

工作人員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行政組員
行

技術組員
社會工作師 
具碩士學位) 技
心理師 

第五職級 第

員報酬標

級 備

18 一、 

二、 

三、 

四、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行政專員

 
技術專員

第六職級  

標準表」 

工作人員之

校務基金工

要點辦理。

本表實施前

作人員，自

日起按其進

依原支報酬

對照本表換

酬高於本表

等級之最高

原支報酬支

酬高於本表

之最低級者

級對照相當

原支報酬低

用職稱等級

者，得以最

或由約用單

從其規定支

本表每點薪

得視行政院

薪點折合率

情形調整。

為 0 至 4.9
0 整數；尾

者一律取 5
基本工資依

部公告數額

註

之起薪依本校

工作人員管理

 
前已進用之工

自 97 年 2 月

進用職稱等級

酬之相當薪級

換敘，原支報

表該進用職稱

高級者，得依

支薪；原支報

表該進用職稱

者，應以原薪

當薪級支薪

低於本表該進

級之最低級

最低薪級支薪

單位審酌經費

支給。 
薪點折合率

院約聘僱人員

率及學校經費

。其薪給尾數

9 者，一律取

尾數為 5 至 9
整數。 

依行政院勞動

額調整。 

 

註

校

理

工

月 1
級

級

報

稱

依

報

稱

薪

；

進

級

薪

費

，

員

費

數

取

9.9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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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

修正

十八條 運

程

正「國立聯

運動代表

程序及等

一、評鑑

(一)
(二)
(三)

前列各項

二、評鑑

(一)

(二)

(三)

(四)

(五)

三、評鑑

(一)
(二)
(三)
(四)
(五)

聯合大學

表隊應於每

等級如下：

鑑項目： 
校外比賽

校隊資料

體育活動

項評分準則

鑑程序： 
由體育室

小組。 
各運動代

評評分表

地。 
體育室行

說明會。

體育室活

依評鑑項

佈評鑑成

評鑑小組

覆議時亦

鑑等級： 
優等：總

甲等：總

乙等：總

丙等：總

丁等：總

者)。 

學學生運動

每年 6 月

 

賽績效 50%
料保存與建

動服務績效

則另訂之。

室聘任校外

代表隊應於

表，並於評

行政主管與

 
活動組提供

項目予以評

成績。 
組將評鑑結

亦同。 

總分為 90 分

總分為 80~
總分為 70~
總分為 60~
總分為 59 分

動代表隊

接受體育

%。 
建檔 30%。

效 20%。

。 

外評審共 3

於指定日期

評鑑當日派

與外聘評審

供平時督考

評分，並於

結果送體育

分以上者

~89 分者。

~79 分者。

~69 分者。

分以下者

隊輔導辦

育室之評鑑

。 

3-5 名委員

期繳交評鑑

派ㄧ員說明

審於評鑑前

考紀錄表供

於評鑑會議

育室室務會

。 
。 
。 
。 
(含無故不

辦法」 

鑑，評鑑項

員組成評鑑

鑑資料及自

明與佈置場

前召開協調

供評鑑小組

議議定後公

會議核備

不參加評鑑

 

項目、

鑑

自

場

調

組

公

，

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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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辦法

國立聯合

修正條文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第七條 

第八條 

第九條 

法名稱 
合大學傑出

文 
為表揚本

友之楷模

遴選辦法

 傑出校友

一、學術

二、社會

殊貢

三、工商

四、綜合

獻者

凡本校校

本校傑出

各類別遴

獲遴選為

凡符合前

具體陳述

一、本校

二、本校

三、服務

四、五位

推薦者必

證資料及

方式送達

校友服務

遴選委員

就校內外

遴選方式

以上同意

新當選傑

牌予以表

傑出校友

者，不在

本辦法經行

出校友遴選

本校校友具

模以激發校

法(以下簡稱

友獎項分類

術類：在學

會服務類

貢獻者。 
商類：自行

合類：在非

者。 
校友有上述

出校友以每

遴選名額並

為本校傑出

前條各類資

述個人之傑

校各級校友

校教學暨行

務機構負責

位(含)以上

必須填寫推

及照片等則

達本校秘書

務組除檢覈

員會之組織

外人士聘兼

式由遴選委

意者為當選

傑出校友於

表揚，並於

友經判處有

在此限。 
行政會議通

選辦法 

具有優異

校友向心

稱本辦法

類如下：

學術上有傑

：熱心公

行創業或經

非屬以上

述獎項分

每人每次

並不得逾四

出校友，每

資格者得透

傑出表現

友會推薦

行政單位推

責人或社會

上校友推薦

推薦類別

則由被推

書室校友服

覈候選人資

織：由校長

兼之，委員

委員會採不

選。推薦單

於每年校

於學校網頁

有期徒刑

通過後公布

異成就，對

心力及榮譽

法)。 

傑出表現者

公益，服務

經營企業成

上三類的各

分類事蹟之

次受舉薦一

四名，不足

每人以一次

透過下列

。 
； 
推薦； 
會公益團體

薦。 
別及推薦理

推薦人提供

服務組公務

資格外，可

長擔任召集

員任期一年

不記名投票

單位得列席

校慶大會頒

頁公告當選

刑以上定讞

布實施。

對社會有特

譽感，特訂

者。 
務人群為社

成就卓著

各界有傑出

之一者，得

一類別為限

足額則從

次為限。

列推薦管道

體推薦；

理由，推薦

供，於每年

務信箱(al
可要求推

集人，置委

年。委員

票方式表決

席說明。

頒發「傑出

選資訊，

讞，自動取

特殊貢獻者

訂定國立聯

社會肯定者

著者。 
出成就，並

得經推薦為

限，每年遴

從缺。 
 

道，填寫傑

 

薦表格個人

年四月三十

lumniserv
推薦者補足

委員 11 至

員會每年定

決，獲出

 
出校友當選

永久保存

取消其資格

者，並作

聯合大學

者，或對

並對社會

為傑出校

遴選名額

傑出校友

人資料、

十日前以

vice@nuu.
足備審資料

至 15 人，

定期召開會

出席委員三

選證書」

存。 
格，但受

作為全體校

學傑出校友

對母校有特

會有重大貢

友候選人

至多十名

推薦表格

簡介、佐

以電子郵件

.edu.tw)。
料。 
由校長

會議。 
三分之二

及致贈獎

受緩刑宣告

 

校

友

特

貢

人。 
名，

格，

佐

件

獎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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